息烽县司法局关于开展现行有效县政府
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工作的通知

县政府各工作部门：
为进一步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，提高制度建设质量，推进依法行政，建设法治政府，根据《贵州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规定》要求，决定对现行有效的县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开展制定后评估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总体要求
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工作，要加强调查研究，坚持群众参与，认真分析问题，及时总结经验，提高制度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；要着眼推动发展方式转变、改善民生，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中普遍性、全局性、倾向性问题的研究，不断规范行政决策、完善公共政策、改进管理方式，努力提高制度建设质量，加快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。
二、评估的原则
（一）客观公正。在全面了解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，科学分析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情况的基础上，得出客观的评价结论，提出公正的评估意见。
（二）公开透明。除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，评估过程和评估结果应当公开。
（三）科学民主。要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保证公众的参与权、知情权、表达权和监督权，广泛听取意见，科学收集、分析、评估相关资料。
（四）注重实效。评估结果作为完善公共政策、改进行政管理方式和文件是否继续有效实施的重要依据。
三、评估对象和评估责任单位
按照“谁制定谁负责、谁实施谁评估”的原则，县政府或县政府办印发实施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由文件起草部门或主要实施部门负责具体评估工作，并将评估意见报县司法局。
1.息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《禁止在高洞水库淹没区和施工区新增建设项目和迁入人口的通知》（息府办发〔2013〕21号)(评估责任单位：县水务局）；
2.息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息烽县建立促进创业带动就业长效机制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息府办发〔2013〕94号）（评估责任单位：县人社局）；
3.息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息烽县公立医疗机构推行“先住院、后付费”服务模式实施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息府办发〔2014〕14号）（评估责任单位：县卫健局）；
4.息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《加强建设项目节水设施“三同时”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息府办发〔2017〕30号）（评估责任单位：县水务局）。
四、评估内容
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工作主要包括五个方面：
（一）文件的合法性。文件内容是否与上位法及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相一致，依据的上位法废止或修订后，是否需要及时修订；与政府制发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否存在冲突，规定的制度是否协调、衔接；文件涉及的部门职责及管理措施等是否有充分的依据。
（二）文件的合理性。主要论证行政权力与责任是否相当，行政管理相对人权利与义务是否相对应；法律责任与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是否相当；行政管理措施是否必要、合理、恰当，是否具有前瞻性，是否体现公平、公正。
（三）文件的可操作性。主要分析制度是否具体可行，能否解决行政管理中的具体问题；规定的措施是否高效、便民，配套制度是否健全、完备；程序是否简便、易于操作。文件的体例结构、行文用语和条文表述等是否规范准确，逻辑结构是否严密，是否影响规范性文件的有效实施。
（四）文件的执行效果。文件实施以来的总体情况，是否得到普遍遵守和执行，是否实现预期目的；文件实施中取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，分析文件贯彻执行的成本效益；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；执法人员和社会公众的评价和反应。
（五）文件的处理和建议。评估机关要在如实科学地分析、评估、论证的基础上，对文件实施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，提出文件继续有效、修改或废止的处理意见。
五、评估方法、评估程序和后评估报告
（一）评估方法。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工作可以通过抽样调查、网络调查、问卷调查、实地调研、案卷评查以及召开座谈会、论证会、专家咨询会等多种方式进行。
（二）评估程序。一是成立评估小组。评估责任单位应当组织相关人员开展评估工作，可以邀请高校、其他社会专业人士和行政管理相对人参与。有条件的部门也可以委托高校或者其他社会专业机构进行评估。二是要制定评估方案。评估方案应当明确评估的对象、目的、原则、组织形式、具体内容和要求等，保证评估工作切合实际，具有可操作性。三是要开展评估调研。围绕评估方案，发布评估公告，结合具体情况，通过实地考察、座谈论证、问卷调查、专题调研和案卷评查等评估方式，收集、分析管理部门、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对评估文件的意见和建议。
（三）后评估报告。评估责任单位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，汇总、整理、分析有关意见和建议，对后评估文件的实施情况进行客观评价，针对存在问题提出改进和完善对策，得出初步评估结论，评估结论经评估机关集体讨论决定形成后评估报告。后评估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一是后评估工作的基本情况。二是后评估采取主要方法。三是后评估结论，包括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执行效果、执行成本、社会反映、存在的主要问题，以及修改、废止、宣布废止、制定配套制度、改进管理等相关建议。四是其他有关情况。后评估报告由评估责任单位报县司法行政部门。
六、评估工作要求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提高认识。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工作是破除制度性障碍，解决行政管理工作中存在问题的重要举措，有利于促进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。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，把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作为一项重要任务，认真抓好落实。
（二）认真组织，精心部署。按照部门职责分工和要求，层层落实工作责任，认真组织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工作。后评估工作应当深入实际，突出重点、热点问题，广泛听取社会意见。各有关部门评估结束后，于2022年4月15日17:00前将评估报告（电子版和主要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扫描件）等资料快传至县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科刘丹处。（联系电话：8772727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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